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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年来，随着瑞丽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境内道路及建设项目的

大规模启动，对河砂需求日益增长，县内河道两岸采砂点越来越多，

采砂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滥采乱挖、废渣回弃河道的现象较严重。非

法、无序的采砂活动对县内河流的河势稳定、防洪、水利工程基础设

施、水生态环境，以及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存在诸多不利的影响。

为了加强瑞丽市河道采砂管理，维护河势稳定，保障防洪安全，保证

河道基本功能的正常发挥，使河道采砂逐步走上科学、依法、有序开

采的轨道，必须从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对河道采砂进行

规范的管理。根据《云南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河道采砂管理工作

的通知》（云水河管〔2023〕1号）及《云南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明

确重要河湖采砂规划编制和监督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云水河长

〔2024〕2号）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相关文件要求，结合瑞丽市实际情

况，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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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情况

1.1河道基本情况

瑞丽市地处瑞丽江及其主要支流南宛河的下游，境内山溪河流较

多，沟渠纵横，多呈叶脉状展开。瑞丽市境内有河流 53 条，其中流

域面积大于 50km2有 7 条，流域面积小于 50km2有 46条；汇入畹町

河的河流有 7 条，汇入南宛河的河流有 18条，汇入瑞丽江的河流有

25条。河流流向大体分两类，以勐秀--户育山脊为界，向东南的河流

注入瑞丽江，向西北的河流注入南宛河，均属伊洛瓦底江水系。详见

瑞丽市水系图。

1.1.1 瑞丽江

瑞丽江发源于高黎贡山西侧腾冲市界头镇、明光镇、滇滩镇诸山

溪流，经腾冲市、龙陵县后于梁河县小尖峰梁子进入德宏州，上游称

龙江。在芒市遮放坝尾接纳芒市大河汇入后称瑞丽江。于黑山门峡谷

进入瑞丽市境内，在畹瑞桥以下流入瑞丽坝区，畹町镇索阳中缅 86

号界碑附近有左岸支流畹町河汇入，之后多为中缅界河，大体沿东北

—西南方向流淌，在弄岛镇大用棒中缅 55号界碑附近接纳南宛河汇

入后流入缅甸，汇入伊洛瓦底江。瑞丽江河道总长度约 387km，流域

面积约 11951km2，其中瑞丽市境内流域面积约 589.08km2。畹瑞桥—

大用棒 55 号界碑（南宛河汇口）河段长 51.1km，其中 19.9km 流经

中缅两国村寨间，为中缅两国界河；中方内河段 5.9km；其余大部分

河段位于缅甸境内。瑞丽市境内主要支流有勐嘎河、南卡河、允当河、

帕色河、南毛河、南管河、南底河、南哈解河等 25 条。还有人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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凿沟渠，基本与瑞丽江平行的团结大沟及喊撒大沟等，这些人工沟渠

将山溪洪水截排后向瑞丽江下游输送。瑞丽江畹瑞桥上游河段，属瑞

丽江国家风景名胜区。

1.1.2 南宛河

南宛河发源于陇川县护国乡野牛坝，自北东向南西蜿蜒贯穿陇川

坝，于 52号国界桩处成为中缅国界河，在章凤南多寨附近进入峡谷。

河道于弄岛广喊寨 53号界桩处流出峡谷，进入瑞丽坝区，在 55号界

桩处汇入瑞丽江。南宛河在我国境内流域面积 1443km2，全长约

136.665km。其中瑞丽市境内长约 63km（均为国界河），流域面积

355.67km2，有南俄列河、南兰河、唐平河、南永卡河、南缅卡河、

高里卡河、弄龙卡河、围角卡河、南姑河、南惹河等 18条支流汇入。

1.1.3 畹町河

畹町河又名南养河，分布于瑞丽市境东部，为瑞丽江一级支流，

发源于畹町镇东部芒市回龙山和缅甸广桂山一带，由北东向南西径

流，经芒棒、畹町、混板，于索阳村南汇入瑞丽江，主河道长 29.0km，

境内长 26.0km，河宽 3.0～5.0m，沿途有南幸姐河、南斜勒河、南道

河等 7 条支流汇入，为中缅两国界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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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瑞丽市水系图

1.2河道采砂规划情况

为了加强瑞丽市河道采砂管理，维护河势稳定，保障防洪安全，

保证河道基本功能的正常发挥，使河道采砂逐步走上科学、依法、有

序开采的轨道，2022 年 1 月，瑞丽市人民政府签发（瑞政复【2022】

5号）文批准实施《瑞丽市河道采砂规划（2022-2026年）》。

随着《瑞丽市河道采砂规划（2022-2026年）》实施以来，已逐

渐不适应现状河道采砂和管理需求，因此瑞丽市水利局委托编制《瑞

丽市河道采砂规划（2024-2028年）》，已通过州水利局技术审查。

规划范围：规划基准年为 2024 年，规划期 5 年（2024 年-2028

年），规划河道范围为瑞丽江瑞丽段（自黑山门峡谷入境断面至大用

棒 55号界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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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期（2024 年~2028年）内，划定可采区 5 段，预计可采砂石

总量为 374.70万m3，年度控制采砂总量为 74.94万m3，各可采区年度

控制采砂量：11.084-20.705 万m3。禁采期：为主汛期（7 月 1 日至 9

月 30日），可采期：禁采期外的其它时段，即每年 1-6月、10-12月。

1.3年度采砂任务与规模

《瑞丽市河道采砂规划（2024-2028年）》规划河道砂石总储量

为 374.70万 m³，按照 5 年采完计算，规划期内可采区年度采砂控制

总量为 74.94万 m³。规划期内共设置 5 个可采区，其中：瑞丽江畹町

镇索阳村段设置 1 个可采区（KC01），瑞丽江勐卯镇允井段设置 1

个可采区（KC02），瑞丽江弄岛镇等秀村芒滚段设置 3 个可采区

（KC03、KC04和 KC05）。结合区域经济发展情况、市场需求及各

采砂点开采情况，2025 年度启用 5 个可采区进行采砂作业，实施方

案时间为 9个月（7月、8 月、9月除外），年度内可开采总量为 74.94

万 m³，平均每月可采量为 8.33 万 m³，详见表 1.1。

表 1-1 各可采区年度开采规模一览表

编号 河流

规划期可

采砂石量

（万 m³）

年度控制

开采量

（万 m³）

上年度开

采量

（万 m³）

剩余砂石总

量（万 m³）
本年度计划开采

量（万 m³）

KC01 瑞丽江 55.42 11.084 6.90 48.52 11.084
KC02 瑞丽江 69.98 13.996 0.00 69.98 13.996
KC03 瑞丽江 60.50 12.100 0.00 60.50 12.100
KC04 瑞丽江 103.75 20.750 0.00 103.75 20.750
KC05 瑞丽江 85.05 17.010 0.00 85.05 17.010

合计 374.70 74.940 6.90 367.80 74.940

1.4 采区基本情况

根据《瑞丽市河道采砂规划（2024-2028年）》中制定的可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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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原则，在对采砂河流及其支流演变基本规律和河道近期冲淤变化

特点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河势稳定、防洪安全、沿岸工农业

和生活设施正常运行、水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要求，充分考虑河流来水

来砂条件和砂石开采后泥砂的补给情况，采砂实际情况及可操作性，

结合以往采砂点分布情况，划定可采区，2025 年度启用的 5 个采区

基本情况如下。

瑞丽江索阳段（KC01）：以大瑞铁路桥为基准点，开采起始断

面位于大瑞铁路桥下游 3010m处，河道宽 100m，开采断面宽 60m(左、

右两岸各预留 20m 保护范围）终止断面位于大瑞铁路桥下游 3230m

处，河道宽 210m，开采断面宽 170m(左、右两岸各预留 20m 保护范

围）。可采区河段长 220m，平均宽 110m，面积 26536m2。

瑞丽江允井段（KC02）：以畹町河与瑞丽江的交汇口为基准点，开

采起始断面位于畹町河交汇口上游 266m处，河道宽 210m，开采断面宽

170m (左、右两岸各预留 20m保护范围）；终止断面位于畹町河交汇口上

游 30m处，河道宽 270m，开采断面宽 230m(左、右两岸各预留 20m保护

范围）。可采区河段长 236m，平均宽 200m，面积 44792m2。

瑞丽江芒滚段一（KC03）：以俄罗排洪沟与瑞丽江的交汇口为基准点，

开采起始断面位于俄罗排洪沟交汇口上游 100m处，河道宽 420m，开采断

面宽 380m(左、右两岸各预留 20m保护范围），终止断面位于俄罗排洪沟

交汇口下游 47m处，河道宽 360m，开采断面宽 320m (左、右两岸各预留

20m 保护范围）。可采区河段长 147m，平均宽 366m，面积 58769m2。

瑞丽江芒滚段二（KC04）：以俄罗排洪沟与瑞丽江的交汇口为基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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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起始断面位于俄罗排洪沟交汇口下游 50m处，河道宽 320m，开采断

面宽 280m(左、右两岸各预留 20m保护范围），终止断面位于俄罗排洪沟

交汇口下游 458m处，河道宽 187m，开采断面宽 147m(左、右两岸各预留

20m保护范围）。终止断面处河道变窄，利于泥砂沉积。可采区河段长408m，

平均宽 234m，面积 53746m2。

瑞丽江芒滚段三（KC05）：以俄罗排洪沟与瑞丽江的交汇口为基准点，

开采起始断面位于俄罗排洪沟交汇口下游 460m处，河道宽 200m，开采断

面宽 160m(左、右两岸各预留 20m保护范围），终止断面位于俄罗排洪沟

交汇口下游 937m处，河道宽 550m，开采断面宽 510m(左、右两岸各预留

20m保护范围）。可采区河段长 477m，平均宽 350m，面积 13195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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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制依据

2.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 7 月 2日第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6年 7月 2 日第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7年 10月 7日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2011年 1 月 8 日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年 12月 25日第十

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

（6）《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 4 月 24 日第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修订）；

（7）《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2017 年 3月 1日修订）；

（8）《公路安全保护条例》（2011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2.2规范性文件

（1）《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加快规划编制工作合理开发利用河道

砂石资源的通知》（办河湖函[2019]1054号）；

（2）《水利部关于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水河湖

[2019]58号）；

（3）《关于促进砂石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价

格[2020]473号）；

(4)《云南省水利厅关于加快河道采砂规划编制切实规范河道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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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管理的通知》（云水河管[2020]3号）；

（5）《云南省水利厅关于加强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云水河管[2019]11号）；

（6）《云南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的通知》

（云水河管〔2023〕1号）；

（7）《云南省水利厅关于加强疏浚砂综合利用管理工作的指导

意见》（〔2023〕—259）；

（8）《云南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明确重要河湖采砂规划编制和

监督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云水河长〔2024〕2号）。

2.3技术文件

（ 1）《河道采砂规划编制与实施监督管理技术规范》

（SL-T423-2021）；

（2）《河道演变勘测调查规范》（SL383—2007）；

（3）《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171-2020）；

（4）《防洪风险评价导则》（SL602-2013）；

（5）《防洪标准》（GB50201-2014）；

（6）《水利水电工程测量规范》（SL197-2019）；

（7）《水库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106-2017）；

（8）《水文测量规范》（SL58—2014）等有关技术规程和技术

标准。

2.4相关规划

（1）《瑞丽江-大盈江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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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云南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

（3）《德宏州瑞丽江（龙江）管理范围划定成果（审定稿）》；

（4）《德宏州瑞丽江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方案（审定稿）》；

（5）《瑞丽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报批稿）》；

（6）《瑞丽市“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下发版）》；

（7）《瑞丽市河道采砂规划（2024-2028年）》；

（8）《瑞丽市 2024年年度采砂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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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采运砂方案

3.1采砂实施许可方式

经瑞丽市人民政府批准，瑞丽市水利局委托瑞丽市邦民拍卖有限

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3日在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德宏州）面向

社会公开拍卖 1 宗河道采砂经营权，标的为：瑞丽江索阳段（KC01）、

瑞丽江允井段（KC02）河道采砂经营权，采砂年限：4 年（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瑞丽市欣恒商贸有限公司竞得该段

河道采砂经营权。根据《瑞丽市河道采砂规划(2024-2028年)》和《年

度采砂实施方案》，由瑞丽市欣恒商贸有限公司编制瑞丽江索阳段

（KC01）、瑞丽江允井段（KC02）采砂点河道采砂方案、堆砂场设

施方案、河道修复方案，向瑞丽市水利局提出申请，按照行政审批程

序，审查通过后制发河道采砂许可证。

瑞丽江芒滚段三个可采区（KC03、KC04、KC05）由于边境管控等

原因一直处于未开采状态，现状已冲於起大量沙洲，计划于 2025年启用

芒滚段三个可采区，开采前应拍卖该段河道采砂经营权，确定开采主体，

由其向瑞丽市水利局提出申请，负责编制道采砂方案、堆砂场设施方案、

河道修复方案等，按照行政审批程序，审查通过后制发河道采砂许可

证。

3.2开采控制条件

2024 年 10月，对 2025年度启用的五个可采区（KC01、KC02、

KC03、KC04、KC05）河道地形，采用无人船+RTK 等设备进行地形

测绘，以实测数据为基础来确定本年度实施方案的开采期限、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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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量及控制高程。

3.2.1 开采期限

2025 年 1月 1日-2025年 12月 31日止（7 月至 9 月为禁采期）。

3.2.2 开采范围

根据 《河 道采砂 规划 编制与 实施 监督管 理技 术规范 》

（SL-T423-2021）和《瑞丽市河道采砂规划（2024-2028 年）》相关

要求，编制《瑞丽市 2025 年年度采砂实施方案》。本年度启用五个

可采区，各采砂区年度采砂范围如下：

瑞丽江索阳段（KC01）开采范围：开采起始断面位于大瑞铁路

桥下游 3010m 处，河道宽 100m，开采断面宽 60m(左、右两岸各预

留 20m 保护范围）终止断面位于大瑞铁路桥下游 3230m 处，河道宽

210m，开采断面宽 170m(左、右两岸各预留 20m 保护范围）。可采

区河段长 220m，平均宽 110m，面积 26536m2。

表 3-1 瑞丽江索阳段（KC01）开采范围坐标表

编号 X 坐标 Y坐标 编号 X 坐标 Y 坐标

1 33396034.20 2659523.11 7 33396125.48 2659748.53
2 33396083.91 2659595.15 8 33396291.37 2659684.02
3 33396101.90 2659623.73 9 33396286.37 2659636.79
4 33396115.64 2659645.24 10 33396273.73 2659568.68
5 33396128.34 2659693.07 11 33396269.77 2659499.54
6 33396131.93 2659714.45 12 33396256.38 2659452.60

瑞丽江允井段（KC-02）开采范围：以畹町河与瑞丽江的交汇口为

基准点，开采起始断面位于畹町河交汇口上游 266m处，河道宽 210m，开

采断面宽 170m (左、右两岸各预留 20m保护范围）；终止断面位于畹町河

交汇口上游 30m处，河道宽 270m，开采断面宽 230m(左、右两岸各预留

20m保护范围）。可采区河段长 236m，平均宽 200m，面积 44792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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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瑞丽江允井段（KC02）开采范围坐标表

编号 X 坐标 Y坐标 编号 X 坐标 Y 坐标

1 33396291.21 2659686.16 13 33396240.08 2659887.20
2 33396125.19 2659750.41 14 33396240.12 2659935.28
3 33396116.37 2659782.86 15 33396250.88 2659934.30
4 33396113.40 2659797.84 16 33396317.89 2659917.17
5 33396122.45 2659815.03 17 33396313.90 2659906.51
6 33396130.39 2659827.84 18 33396303.11 2659880.63
7 33396142.98 2659839.48 19 33396301.28 2659852.83
8 33396157.14 2659844.99 20 33396296.55 2659839.99
9 33396177.03 2659839.48 21 33396289.35 2659824.54
10 33396199.89 2659834.19 22 33396289.08 2659800.33
11 33396215.98 2659837.58 23 33396291.20 2659766.47
12 33396234.00 2659856.50 24 33396292.42 2659715.90

瑞丽江芒滚段一（KC03）：以俄罗排洪沟与瑞丽江的交汇口为基准点，

开采起始断面位于俄罗排洪沟交汇口上游 100m处，河道宽 420m，开采断

面宽 380m(左、右两岸各预留 20m保护范围），终止断面位于俄罗排洪沟

交汇口下游 47m处，河道宽 360m，开采断面宽 320m (左、右两岸各预留

20m 保护范围）。可采区河段长 147m，平均宽 366m，面积 58769m2。

表 3-3 瑞丽江芒滚段一（KC03）开采范围坐标表

编号 X 坐标 Y坐标 编号 X 坐标 Y 坐标

1 33368552.11 2641207.29 7 33368692.30 2641574.75
2 33368532.18 2641190.23 8 33368749.03 2641573.21
3 33368521.18 2641209.49 9 33368789.25 2641531.30
4 33368508.10 2641253.09 10 33368822.80 2641479.28
5 33368487.45 2641283.89 11 33368821.13 2641461.58
6 33368647.20 2641575.21 12 33368769.45 2641427.58

瑞丽江芒滚段二（KC04）：以俄罗排洪沟与瑞丽江的交汇口为基准点，

开采起始断面位于俄罗排洪沟交汇口下游 50m处，河道宽 320m，开采断

面宽 280m(左、右两岸各预留 20m保护范围），终止断面位于俄罗排洪沟

交汇口下游 458m处，河道宽 187m，开采断面宽 147m(左、右两岸各预留

20m保护范围）。终止断面处河道变窄，利于泥砂沉积。可采区河段长40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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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宽 234m，面积 53746m2。

表 3-4 瑞丽江芒滚段二（KC04）开采范围坐标表

编号 X 坐标 Y坐标 编号 X 坐标 Y 坐标

1 33368485.76 2641285.66 16 33368387.01 2641492.26
2 33368425.01 2641327.89 17 33368403.03 2641490.25
3 33368396.17 2641361.23 18 33368423.67 2641481.36
4 33368357.16 2641391.40 19 33368442.75 2641473.85
5 33368336.37 2641403.00 20 33368450.88 2641474.55
6 33368303.57 2641402.11 21 33368462.88 2641483.58
7 33368245.98 2641380.19 22 33368474.63 2641494.85
8 33368159.04 2641337.04 23 33368487.17 2641506.28
9 33368158.94 2641483.07 24 33368518.28 2641515.97
10 33368193.90 2641481.56 25 33368534.79 2641517.71
11 33368256.17 2641477.43 26 33368550.03 2641512.31
12 33368281.90 2641461.20 27 33368569.88 2641516.76
13 33368308.57 2641467.55 28 33368585.96 2641527.40
14 33368327.46 2641472.63 29 33368602.26 2641542.79
15 33368370.01 2641489.14 30 33368632.86 2641552.44

瑞丽江芒滚段三（KC05）：以俄罗排洪沟与瑞丽江的交汇口为基准点，

开采起始断面位于俄罗排洪沟交汇口下游 460m处，河道宽 200m，开采断

面宽 160m(左、右两岸各预留 20m保护范围），终止断面位于俄罗排洪沟

交汇口下游 937m处，河道宽 550m，开采断面宽 510m(左、右两岸各预留

20m保护范围）。可采区河段长 477m，平均宽 350m，面积 131950m2。

表 3-5 瑞丽江芒滚段三（KC05）开采范围坐标表

编号 X 坐标 Y坐标 编号 X 坐标 Y 坐标

1 33367483.64 2641387.42 9 33368156.06 2641336.37

2 33367612.38 2641417.63 10 33368082.11 2641269.53

3 33367702.67 2641433.18 11 33368015.01 2641223.79

4 33367848.20 2641448.72 12 33367943.06 2641150.66

5 33367949.22 2641476.28 13 33367791.99 2641219.89

6 33368057.75 2641475.91 14 33367644.94 2641275.91

7 33368116.69 2641485.17 15 33367535.07 2641324.59

8 33368155.88 264148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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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控制采砂量

本次《2025年度采砂实施方案》，在五个可采区实施采砂作业，可采

区年度控制开采量为 74.94万m³，可采区 2025年度开采规模祥见表 3-6。

表 3-6 2025 年度可采区开采规模一览表

编号 地理位置
规划期可采砂石量

（万 m³）
剩余砂石总量

（万 m³）
本年度计划开采量

（万 m³）

KC01 索阳村 55.42 48.52 11.084

KC02 允井村 69.98 69.98 13.996

KC03 芒滚段一 60.50 60.50 12.100

KC04 芒滚段二 103.75 103.75 20.750

KC05 芒滚段三 85.05 85.05 17.010

合计 374.70 367.80 74.94

3.2.4 可采区控制高程

可采区控制开采高程为可采区规划期内允许的最低开采高程，当可采

区内某一区域河床高程低于可采区控制开采高程时，该区域不作为年度开

采范围，各可采区控制开采高程祥见表 3-7。

表 3-7 2025 年度可采区控制高程一览表

编号 地点 开采区现状高程（m）
平均开采深度

（m）

控制开采高

程（m）

KC01 索阳村 759.61～763.48 0.51 761.70

KC02 允井村 761.25～763.96 1.09 761.16

KC03 芒滚段一 741.10～745.09 0.80 744.29

KC04 芒滚段二 740.37～746.47 0.72 743.02

KC05 芒滚段三 740.68～745.68 0.80 743.64

3.3堆卸砂场设置

依据《云南省水利厅关于加快河道采砂规划编制切实规范河道采

砂管理的通知》（云水河管[2020]3 号）》文件精神要求，要遵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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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本、统筹规化、合理布局、因地制宜、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交

通便利、安全实用、规范有序、功能完备、方便生活、满足生产"的

原则。

由于 2025 年采砂实施方案启用的五个可采区附近，均无符合条

件的堆置场地，因此将 KC01与 KC02的索阳段堆卸砂场布设在位于

瑞丽市畹町大道北侧、瑞丽大道东侧，面积为 34.09亩（详见附件 2）；

KC03、KC04与 KC05的堆卸砂场布设在位于弄岛镇等秀村畔弄村民

小组，面积为 6.65亩（详见附件 3）。

图 3-1 索阳段堆卸砂场卫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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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芒滚段堆卸砂场卫星示意图

表 3-8 2025 年度可采区堆卸砂场一览表

可采区

编号

堆卸砂场

数量

堆砂点

名称
堆砂点范围坐标 砂堆

高度

≤m

敏感因

素

KC01
KC02

1
索阳段

堆卸砂

场

拐点 X Y

J1 33388349.47 2659257.39

4 无

J2 33388410.12 2659335.36

J3 33388506.39 2659291.82

J4 33388534.92 2659170.97

J5 33388407.49 2659138.09

J6 33388401.39 2659196.37

面积：34.09 亩

KC03
KC04
KC05

1
芒滚段

堆卸砂

场

J1 33367788.07 2643036.25

4 无
J2 33367795.58 2643017.15

J3 33367793.15 2642990.58

J4 33367790.34 264298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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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5 33367804.47 2642971.59

J6 33367800.98 2642953.97

J7 33367808.39 2642949.89

J8 33367802.51 2642927.72

J9 33367764.57 2642915.07

J10 33367762.67 2642917.56

J11 33367763.14 2642931.69

J12 33367760.23 2642931.69

J13 33367758.38 2642941.95

J14 33367761.87 2642948.46

J15 33367765.74 2642952.48

J16 33367767.80 2642956.14

J17 33367767.64 2642960.32

J18 33367765.90 2642962.59

J19 33367760.29 2642964.71

J20 33367754.36 2642966.08

J21 33367742.93 2642969.84

J22 33367755.14 2642996.04

J23 33367761.10 2643016.59

J24 33367772.37 2643016.75

J25 33367773.56 2643024.61

J26 33367767.61 2643025.80

J27 33367772.21 2643036.67

面积：6.65 亩

3.4运砂方案

可采区场内采用输送带直接从采砂船传送至运输车内，直接转移

至堆卸砂场进行筛分、销售，同时选用性能良好、车厢封闭较好、证

件齐全的车辆装载外运。严格按照指定线路行驶。根据国家防治扬尘

的有关规定，为了保证在砂石外运工作中不给周围环境造成影响，采

砂企业在运输过程中做好保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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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运输车辆要求

（1）运输车辆驶离装载点时，必须冲洗车体，保持车辆干净整

洁。

（2）运输砂石的车辆必须按指定的运输路线和时间行驶。运输

过程中应限量装载，车厢上部必须覆盖籩布或采取其它有效措施，防

止沿途泼洒滴漏。

（3）砂石运输车辆进入砂场，应服从场地管理人员的指挥，按

要求装载。在驶离砂场时，应采取有效措施，保持车辆整洁。

3.4.2 扬尘防治措施

（1）配备专用洒水设备及指定专人负责。在易产生扬尘的季节，

现场采取洒水降尘。

（2）做好现场绿化，硬化工作，砂堆采用绿色密网覆盖。

（3）运输车辆应完好，运输砂石等不应装的过满，并采取遮盖，

密闭措施，以防砂石洒落。

（4）自觉接受城管监察部门的监督，管理。一旦发现遗漏，及

时组织人力清扫，并迅速冲洗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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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采砂作业

4.1作业方式

采砂作业应兼顾效率与安全，防止采砂作业对河势、防洪、供水

等产生不利影响；采砂作业应综合考虑地形、水深、砂石开采难易程

度、不同开采方式适应范围等因素，选择相应的作业方式。

本年度启用的五个可采区作业方式均采用河道内水下采砂，即水

采。将采砂船放置于河道中央，配合输送带进行采砂运输作业，船只

就位后，采砂船开始采砂，砂石通过输送带传送至运输车内，直接转

移至堆卸砂场进行筛分、销售。

图 4-1 采砂施工作业流程图

船只进场准备 供电设施架设 各类临时建设

船 只 就 位

堆卸砂场筛分

销售

采砂船挖砂

输送带传送运输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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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作业时间

可采期：2025年 1月至 6月、10月至 12月，每天 7∶00至 21∶00。

禁采期：（1）主汛期 2025年 7 月 1 日至 2025 年 9月 30日；

（2）水位达到或者超过警戒水位时；

（3）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采砂的其他时段。

4.3采砂机具

根据采砂区作业方式，采砂机具包括挖掘机、装载机、运砂车、

采砂船、抽砂泵，分筛设备，传送设备等，为减少采砂机具对水体的

污染和对水生态环境的影响，采砂企业对采砂机具的功率及数量严格

进行控制。可采区机具详见表 4-2

表 4-2 各可采区采砂机具一览表

可采区编号 机具名称 数量 功率（KW） 型号

KC01

采砂船
1 180 8进 8出

抽砂泵

传送带 1 35 80 宽

筛分机 1 1.2 孔距

自卸车 380 双桥运输车

KC02

采砂船
1 180 8进 8出

抽砂泵

传送带 1 35 80 宽

筛分机 1 1.2 孔距

自卸车 380 双桥运输车

KC03

采砂船
1

180 8进 8出

抽砂泵

传送带 1 35 80 宽

筛分机 1 1.2 孔距

自卸车 380 双桥运输车

KC04

采砂船
1

180 8进 8出

抽砂泵

传送带 1 35 80 宽

筛分机 1 1.2 孔距

自卸车 380 双桥运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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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C05

采砂船
1

180 8进 8出

抽砂泵

传送带 1 35 80 宽

筛分机 1 1.2 孔距

自卸车 380 双桥运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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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采砂作业监管

5.1管理单位及职责

（1）市公安局：依法查处河道采砂活动中的治安违法和犯罪行

为，处置阻碍执行公务的违法行为和妨碍公务的犯罪行为；为开展河

砂开采工作提供执法安全保障，对非法阻碍合法采砂、盗采河砂等违

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确保河砂开采秩序和社会稳定。

（2）市财政局：根据县级财力情况，负责统筹安排属于河道采

砂过程中产生的属于政府支出责任的成本费用。

（3）德宏州生态环境局瑞丽分局：督促和指导项目实施单位按

照环保相关技术规范落实河道采砂环境保护措施，查处因河道采砂造

成的环境污染行为。

（4）市交通运输局：负责指导做好运输管理和相关法律法规的

宣传解释；负责对运砂车辆的监督管理。依法会同有关部门查处未持

有砂石合法来源证明单的车辆、未取得营运许可擅自从事砂石运输车

辆和车辆超限超载等违法行为。

（5）市水利局：做好河道采砂管理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在各

开采河段、标段设置公示牌，向社会公开河砂开采信息；做好河道采

砂的监督管理，落实日常巡查制度，规范采砂企业开采工作的同时，

严厉打击违法、违规采砂行为，依权限负责开展河道采砂许可审批工

作。

（6）瑞丽市欣恒商贸有限公司及芒滚段采砂主体：做好河道采

砂日常管理，严格执行河道采砂规划相关规定规范开采；做好采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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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管理，安排专人负责现场采砂管理；采砂结束后按照要求完

成采空区的河道生态修复。

（7）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配合做好相关法律法规、政策

的宣传解释工作，严格履行属地监管责任，做好群众涉砂纠纷调解、

维护社会稳定，强化河道采砂管理工作，整治非法采砂行为。

各管理单位要加大河道采砂管理日常巡查检查工作力度和频次，

发现违法违规采砂行为，要立即查处。要按照《云南省水利厅云南省

公安厅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建立全省河道采砂管理合作机制及印

发 2023 年度工作要点的通知》（云水河长〔2023〕7 号）等要求，

发挥好河道采砂管理合作机制，利用好河湖安全保护执法专项行动契

机，对涉及行政违法的及时立案，涉嫌刑事犯罪的，及时移交公安机

关，坚决杜绝“以整改代处罚”“以罚代刑”现象发生。

5.2现场监管方案

（1）实行水质保障退出机制

为确保可采区及其下游水质稳定，在进行河道采砂作业时，应尽

量避免造成水质恶化。如出现水质剧烈波动与恶化的趋势，经有关部

门评估确定的水质恶化区间应暂停河道采砂作业，并及时启动水质保

障退出机制。经整改未达水质保障目标的可采区要转为禁采区。

（2）实行河砂开采监控制度

河砂开采实行监控制度，采砂企业需主动接受各有关单位监管，

并办理相关许可手续。有条件的采砂区域安装有可视化监控设备进行

实时监控，在开采区域范围内采用视频监控装置，合理有效地实时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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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区域内的采砂行为及动向。以“技防”有效补充河道采砂管理中的

“人防”，对违法违规行为做到早发现、早制止，建立健全有效的视频

监控机制。

（3）实行河砂砾石开采、运输合法来源管理

采砂企业的采砂机具在进入开采河段前必须严格把关，进行砂石

运输的，必须取得由采砂现场监督管理机构出具的合法来源证明单

据，并严格按照合法来源证明记载的信息进行运输。

（4）建立采砂活动现场监管机制

实施河道采砂的河段应落实采砂管理河长责任人、行政主管部门

责任人、现场监督责任人、行政执法责任人“四个责任人”，加强对采

砂业主、采砂机具、运砂车辆、堆砂场等关键要素的现场监管。结合

日常巡查监测，因地制宜采取视频监控、无人机航拍航测等先进科技

手段，重点对河道采砂许可范围、许可深度、许可总量、许可时限等

进行监控，提升监管效能。“四个责任人”名单应向社会公布，主动接

受社会监督和投诉举报。

5.3加强采砂监督管理

（1）严格按照采砂许可证的要求进行河砂开采，不得改变作业

方式、不得超范围、超深度、超期限、超许可开采砂石。开采现场管

理人员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措施并到市水利局备案，在采区范围需设

置安全警示牌，确保生产安全。参与河道原料采挖、运输的机械设备、

车辆等要统一管理，驾驶人员、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在采挖作业

中，要落实扬尘污染防控、环境保护及水土保持措施。晴天对开展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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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活动区域洒水降尘，保持道路湿润，遇到大风管控天气时，按照要

求停止挖运，车辆在道路运输期间要对货箱进行覆盖。

（2）落实好河道砂石采运管理单制度。按照《水利部交通运输

部关于推行河道砂石采运管理单制度的通知》（水河湖〔2023〕5 号）

和《云南省水利厅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河道采砂管理实行砂石采运

管理单制度的通知》（云水河长〔2023〕5 号）要求，认真落实河道

砂石采运管理单制度，严格做到一船（车）次一单，确保采砂秩序可

控。

（3）完善旁站式监管制度。对采砂作业区实行旁站式监管，现

场应设置规范的河道采砂公示牌、采挖区边界标识牌，建立河道采砂

计量、监控、登记等制度，本单位管理人员不满足要求的可聘用第三

方，原则上不派驻现场管理人员、现场未设置标识牌的，不得开展采

砂活动。

（4）完善信息化监管体系。新建砂场宜建立健全采砂信息化管

理平台，在开采作业现场设置电子围栏、出入卡口、电子监控设施等

基本管理设施，监控数据应接入河道砂石采运单平台；存量砂场（2022

年 2月 18日以前审批）宜根据条件逐步完善有关设施，2025 年 1月

起，计重设施、电子监控设施不完备，监控数据未接入砂石采运单平

台的砂场不宜开展作业活动。

（5）采砂作业单位必须严格遵守防汛、水事、交通、公路、安

监、环保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服从市水利局以及有关部门的监督

管理。在防汛期间，采砂作业单位必须无条件服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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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一调度和管理。为确保防汛安全，采砂作业单位需编制防汛应急

预案报水利局备案，在水位预计达到警戒水位时，停止采砂作业，并

做好安全措施。

（6）采砂企业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建立各级领导、职能部门、工

程技术人员、岗位操作人员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对安全生产层层负责的

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生产经营单位必须

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

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

金、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

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

全生产。

5.4河道清理修复方案

河道采砂后河道修复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其综合目标包括防洪、

提高自然生态、改善水资源、减缓泥沙淤积。必须要采取切实有效的

措施来进行修复，使得生态环境得以修复或高于采砂前的河道生态水

平。通过对采砂河段河道进行修复治理，提高采砂段防洪能力的同时

改善河道生态水平，减少防洪应急抢险的负担，确保沿河村寨居民的

生命财产免受洪水危害，对促进边疆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

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5.4.1 修复措施

(1)水采区水下修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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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采造成河道局部深坑，造成河道地势、地形局部变化洪水来临

时易造成河流径流改道影响河流原有流向。抽采保持边开采边修复的

总体原则。严格按照开采标高进行抽采，严禁超深，定期安排测量人

员进行实时测量。及时清除抽采区水上垃圾浮游物，利用开采砂头对

开采区进行回填，保证河道平整，以免影响河道径流方向。禁采期来

临前将抽采区完全回填完毕，若沙头不足可根据现场情况采用砂夹石

对抽采区进行回填平整。

(2)挖采区修复措施

河道采砂完成后对河道内采空区进行场地平整，场地平整保证一

定坡度保证流通畅，并归顺河水至河道中线，防止河道冲刷某一岸，

导致岸坡坍塌，造成防洪隐患；挖采区现场表土进行统一堆放严禁外

运及出售，场地平整后可利用现场表土对挖采区域进行覆土（覆土

20-30cm）播撒草籽（选用根系发达耐旱草籽）进行绿化，根据现场

情况可增加灌溉措施及覆盖土工布，保证草籽成活。对开采临空面进

行修坡处理坡比不大于 0.5并对斜坡进行覆土绿化。

(3)滩涂地修复措施

滩涂地可根据现场土壤条件及沙程度采用相应的修复措施，对于

在土壤条件较好区域可直接播撒草籽并施肥增加土壤肥力，采取区域

封闭的保护措施，恢复滩涂已衰退和枯萎的生态系统功能。对于地貌

裸露、土质瘠薄、沙化严重的区域，可利用现场开采表土覆土

20-30cm，播撒草籽进行绿化固化生态修复，回复原有生态系统。

(4)河堤护岸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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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采砂河段多由卵石、粗砂、细沙组成，采砂过程或采砂结束

后如若造成局部塌岸和堤岸损毁。结合采砂河段位置、重要程度、堤

址地质、筑堤材料、水流特性、施工条件、运用和管理要求、环境景

观、工程造价等因素，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经过技术经济比较综合

确定。护坡采用钢筋石笼修复方案。钢筋石笼护岸抗冲流速较大，具

有非常强的抗变形性能。

5.4.2 年度开采修复方案

2025 年启用的可采区为瑞丽江索阳段（KC01）、瑞丽江允井段

（KC02）、瑞丽江芒滚段（KC03、KC04和 KC05），作业方式均为

河道疏浚开采，采砂区修复遵循边开采边修复的原则。水下开采区在

汛期来临前必须回填完成，沙洲开采区根据开采控制标高在汛期来临

前必须平整修复。

5-1 瑞丽市河道采砂可采区修复方案信息表

功能区 编号 长度（m） 面积（㎡）
控制开采

高程(m)
修复措施 修复时间

采区

KC01 221 26543 761.70 场地平整 26543 ㎡

边采边修

复

KC02 237 44804 761.16 场地平整 44804 ㎡

KC03 147 58770 744.29 场地平整 58770 ㎡

KC04 408 53746 743.02 场地平整 53746 ㎡

KC05 477 131950 743.64 场地平整 1319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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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瑞丽市河道采砂修复方案投资估算表

序号 措施 单位 工程量 单价（元） 合计（元）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517933.32

一 采区 517933.32

1 KC01采区 43530.52

1.1 场地平整 m2 26543 1.64 43530.52

2 KC02采区 73478.56

2.1 场地平整 m2 44804 1.64 73478.56

3 KC03采区 96382.80

3.1 场地平整 m2 58770 1.64 96382.80

4 KC04采区 88143.44

4.1 场地平整 m2 53746 1.64 88143.44

5 KC05采区 216398.00

5.1 场地平整 m2 131950 1.64 216398.00

小计 517933.32

第二部分 独立费用 10358.67

1 建设管理费 % 2 517933.32 10358.67

一至二部分费用之和 528291.99

第三部分 基本预备费 % 3 528291.99 15848.76

第四部分 不可预见费 30000.00

总投资 574140.75

综上，瑞丽市河道采砂修复方案投资总估算为 574140.75元，其

中工程措施 517933.32元，独立费用 10358.67元，基本预备费 15848.76

元，不可预见费 3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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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建议

6.1结论

根据《瑞丽市河道采砂规划（2024-2028年）》规划的可采区，

2025年度启用五个可采区实施采砂作业，即瑞丽江索阳段（KC01）、

瑞丽江允井段（KC02）、瑞丽江芒滚段一（KC03）、瑞丽江芒滚段

二（KC04）和瑞丽江芒滚段三（KC05），本方案明确了实施采砂作

业的时间、开采范围，断面控制开采标高、年度控制开采量、修复措

施及投资估算，本实施方案适用期为 1年（2025年 1月 1 日-2025 年

12月 31日）。

6.2建议

1、采砂作业单位应配备相应的测量人员，对开采范围、开采深

度（高程）等重要位置或断面设置明确的标志牌（桩），避免超范围、

超深度开采。同时实时监测采砂对河势稳定、防洪安全、生态环境、

涉水工程设施安全等方面的影响，出现问题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的处

理、解决措施。

2、在河道采砂的过程中必须进行动态监管，确保河势稳定、行

洪安全、农灌安全、涉水设施及沿岸工农业设施的正常运行，并满足

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要求。

3、堆卸砂场设置在采区之外的，必须完善信息化监管系统，健

全监管设备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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